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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项目服务需求
1、实时遵循国家计量政策，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负责联系市级及省级计量单位进行检测；属于非强检的计量器具，由承包方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校准检测。
2、所有计量器具张贴合格或校准标识，明确下次检测日期，并将上次计量标识及时揭除，保留最新日期标识。
3、按科室类别保存检定报告和校准证书，建立检定和校准计量器具台账,到期前主动联系检测，保证所有计量器具100%在有效期内。
4、如有新采购计量器具，负责及时联系检测，不得延误新设备使用。
5、计量器具在检测周期内发生故障修理后，需要再次检测的，及时联系检测。
6、承包方保证所有计量检测结果真实有效。
7、对我院检测设备信息有保密义务。
8、项目团队须包含至少2名二级及以上注册计量师。有独立实验室，临时性紧急任务响应时间2小时以内。
9、承包方无法在医院要求时限内完成检测的，在年度服务费中按照该计量器具收费标准三倍扣除。
10、计量器具送检或者附件拆装、送检过程中，发生损坏的，由承包方照价赔偿。
11、计量器具送检或者附件拆装、送检过程中，承包方工作人员发生人身伤害的，由承包方负责。
12、为保证计量器具检测工作的及时性和安全性，要求承包方到现场取送计量器具 ，不允许邮寄。
13、承包方将所有计量器具张贴合格或校准标识，明确下次检测日期，并将上次计量标识及时揭除，保留最新日期标识。
14、按科室类别保存检定报告和校准证书，建立检定和校准计量器具台账，到期前主动联系检测，保证所有计量器具100%在有效期内。
15、承包方提供上收下送服务，将计量检测服务深入到设备使用科室，做好交接登记工作。
16、承包方同时负责强检设备上报和送检工作，如果超期未检，同时被相关部门查出，承包方需赔付相应的罚款金额和造成的各种损失。

